附件2：

考察人员所需材料有：
（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笔试准考证等原件（现场审核后原件即退回）及复印件2份。

（2）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份（学信网打印，有效期内）。
（2）就业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择业期内无就业报到证者，持所在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加盖公章的就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3）直系亲属及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4）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结果查询截图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5）政审表一式两份（①按要求填写  ②户籍所在的社区及户籍所在派出所出具意见并加章）。

（6）日常表现情况的证明（由居住地社区或村委会出具鉴定或证明，党员由党支部出具鉴定或证明）。

（7）密封完好的人事档案。
（8）党员身份人员：额外再交密封完好的党员档案。

（9）手写自传一份，不少于1500字。内容必须包含本人基本情况、聘用后是否构成回避关系、政治思想表现和道德品质情况、个人简历、学习及工作能力、主要特长、遵守廉洁自律法规方面的情况、主要缺点、不足及所受奖惩情况、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情况。

